
信息披露

2026/3/21

星期六

B01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3130

证券简称：云中马 公告编号：

2026-012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zm@yzmgf.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20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3月31日

（星期二） 15:00-16:0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叶福忠先生

董事、总经理：叶程洁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陈磊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刘雪梅女士

独立董事：田景岩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3月31日 （星期二）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zm@yzmgf.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578-8818980

电子邮箱：yzm@yzmgf.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6-0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5

年年度业绩发布会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0日17:00� -18:15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 网络直播地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网站（www.boc.cn）“投资者关系”

专栏

●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6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邮箱

ir@bankofchina.com，或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提问。 本行将于2025年年度业绩发布会（简称“业绩发布

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发布会类型

业绩发布会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召开， 本行将针对2025年年度业绩和经营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

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发布会召开的时间、网址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0日17:00� -18:15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三）网络直播地址：本行网站（www.boc.cn）“投资者关系” 专栏，或扫描以下二维码收看直

播。

三、参加人员

张辉行长、董事代表、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30日17:00通过上述网络直播方式收看业绩发布会。

（二）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6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邮箱

ir@bankofchina.com，或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提问。 本行将于业绩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行投资者关系团队，电子邮箱：ir@bankof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31日后通过本行网站（www.boc.cn）“投资者关系” 专栏观看本次业绩发

布会视频回放。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6-00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二级资本债券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1年3月17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发行了规模为250亿元人民币的减记型

二级资本债券，并于2021年3月19日发布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20）。 上述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150亿元（简称“本期债券”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本期债券设有发行人赎回

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第五年末，即2026年3月19日赎回本期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已行使赎回权，全额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70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

2026

〕

027

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03月20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3月20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20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99号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3楼诺亚3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毅先生

（7）会议通知：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3

号）。

（8）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96,225,43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6,209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

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1,66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3%。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共计60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48,790,99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504％。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22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50,450,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357%。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0,15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3%；反对2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弃权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024,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7%；反对238,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弃权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0,16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6%；反对2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037,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5%；反对22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2%；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0,151,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7%；反对2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弃权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02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4%；反对24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6%；弃权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0,16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1%；反对2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5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034,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反对22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2%；弃权5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0,12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6%；反对26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弃权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993,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0%；反对26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5%；弃权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6、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842,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28%；反对10,550,36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67%；弃权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711,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831%；反对10,550,3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08%；弃权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83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22%；反对52,553,06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3%；弃权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708,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837%；反对52,553,06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801%； 弃权58,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698,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082%；反对57,693,06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811%；弃权5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568,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770%；反对57,693,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862%； 弃权59,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9、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0,130,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7%；反对2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999,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8%；反对261,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弃权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146,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80%；反对10,243,26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9%；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01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726%；反对10,243,2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93%；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11、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16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8%；反对2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3,057,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033,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97%；反对229,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 弃权3,057,83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7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祯、凌宇斐

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

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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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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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3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3月20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3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13日（星期五）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C座一层101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12名， 代表股份581,237,0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3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999名，代表股份550,488,7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455%。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11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1,131,725,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7.3783%；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1,00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50,725,5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555%。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130,868,50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242%；反对股数691,3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611%；弃权股数

166,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4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49,868,25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3%；反对股数691,3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弃权股数1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899,119,16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79.4467%；反对股数232,390,65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0.5342%；弃

权股数216,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9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18,118,908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636%；反对股数232,390,65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972%；弃权股数2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050,199,557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2.7963%；反对股数75,117,05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6.6374%；弃权

股数6,409,2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5663%。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69,199,30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966%；反对股数75,117,05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97%；弃权股数6,409,203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入园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050,343,667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2.8090%；反对股数75,007,94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6.6277%；弃权

股数6,374,2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563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469,343,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227%；反对股数75,007,94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98%；弃权股数6,374,203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130,914,90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283%；反对股数681,5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602%；弃权股数

129,4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1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49,914,65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8%；反对股数681,5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弃权股数12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130,924,00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292%；反对股数603,4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533%；弃权股数

198,4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7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49,923,75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4%；反对股数603,4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股数19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130,853,20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229%；反对股数729,4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645%；弃权股数

143,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2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49,852,95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6%；反对股数729,4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4%；弃权股数1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130,853,10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229%；反对股数665,9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588%；弃权股数

206,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83%。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49,852,85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5%；反对股数665,9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弃权股数2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股数1,130,709,39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102%；反对股数787,7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696%；弃权股数

228,7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20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49,709,142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4%；反对股数787,7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弃权股数228,7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振律师、史锦心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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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至3月27日（星期五）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tgyir@crhic.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3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3月30日下午

14:00-15:00举行2025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0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总会计师及董事会秘书届时将参加本次说明会。

因工作安排，上述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3月30日下午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至3月2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tgyir@crhic.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浩

电话：010-83777888

邮箱：ztgyir@crhic.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816

证券简称：

*ST

和科 公告编号：

2026-009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278.41万元，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

收入为2,091.93万元，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3.1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3），经公司初步测

算，预计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范围为1,550万元至2,100万元、2025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范围为800万元至1,200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范围为26,000万元至33,400

万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范围为24,000万元至

32,800万元。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均为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尚存在不确

定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审

计报告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2025年修订）》4.6退市风险

公司信息披露“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

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或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及具体情况；上一年度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应当说明涉及事项是否消

除，仍未消除的应当说明具体情况；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

安排等事项上是否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重大分歧。 ” 公司自查并与年审会计师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 ）沟通交流，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如下：

一、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有序推进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 中审亚太正在按照既定的

审计计划有序开展审计工作，执行包括函证、访谈等在内的各项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

稿的编制。 公司也将继续按照计划积极推进年报编制、配合年度审计工作。

公司目前暂未发现可能导致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和情形，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

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公司与中审亚太目前不存在重大分歧，最

终以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

2026年4月21日，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本次公告为公司

第一次披露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公告，在年度报告披露前，公司还将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十

个交易日披露第二次年报编制及审计进展的公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9.3.12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

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

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追溯重述

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

告。（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九）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078

证券简称：龙软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7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8号天创科技大厦1008室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703,2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703,2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09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09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毛善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郭俊英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632,678 99.8177 69,739 0.1801 800 0.0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剩余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2,009,377 96.6085 69,739 3.3529 800 0.03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

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不涉及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2、本次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玉梅、吕鑫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180

证券简称：金牌家居 公告编号：

2026-013

转债代码：

113670

转债简称：金

23

转债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金

23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2026年2月28日至2026年3月20日，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30.11元/股），触发了“金

23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向下修正“金23转债” 的转股价

格，并且在未来3个月内（即自2026年3月21日至2026年6月20日期间），公司股价若再次触发“金23转

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向下修正“金23转债” 的转股价格。从2026年6月21日起，若再次触

发“金23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召开会议决定是否向下修正“金23转

债” 的转股价格。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3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4月17日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了77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7亿元，期限6年，债券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5.0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

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5月16日，“金23转债”（债券代码：11367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金23转债” 初

始转股价格为39.57元/股，转股时间为2023年10月21日至2029年4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因实施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前三季度以及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相应调整“金23转

债”转股价格，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金23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37.64元/股，

调整实施日期为2025年7月9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

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

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

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6年2月28日至2026年3月20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30.11元/股），触发了“金23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三、关于本次不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2026年3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金23转债” 转

股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公司基本情况、股价走势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和内在价值的判断，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金23转债” 的转股价格，并且在未来3个月内

（即自2026年3月21日至2026年6月20日期间），公司股价若再次触发“金23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亦不向下修正“金23转债” 的转股价格。

四、风险提示

从2026年6月21日起，若再次触发“金23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召

开会议决定是否向下修正“金23转债” 的转股价格。届时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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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03月20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03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20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廖济贞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6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7,110,61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03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5,475,47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65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1,635,13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86%。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均为中小投资者，共562名（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56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7,110,61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36%。

（三）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05,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32%；反对12,741,4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98%；弃权663,9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提案2.0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504,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820%；反对12,766,8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15%；弃权839,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0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38%；反对12,478,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54%；弃权926,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3�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599,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27%；反对12,606,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44%；弃权905,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447,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30%；反对12,765,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06%；弃权897,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613,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49%；反对12,514,8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63%；弃权982,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533,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063%；反对12,791,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24%；弃权786,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7�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97,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69%；反对12,584,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54%；弃权828,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8�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679,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313%；反对12,480,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66%；弃权951,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104,108,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974%；反对12,219,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42%；弃权782,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69,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85%；反对12,496,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07%；弃权84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6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82%；反对12,650,7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24%；弃权690,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76,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39%；反对12,632,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69%；弃权701,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06,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40%；反对12,632,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69%；弃权771,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857,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34%；反对12,467,4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58%；弃权785,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62,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22%；反对12,638,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920%；弃权709,3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48,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02%；反对12,655,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5%；弃权706,5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65,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47%；反对12,564,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83%；弃权781,0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978,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864%；反对12,315,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61%；弃权816,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3,781,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81%；反对12,606,2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44%；弃权723,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与之相同。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所有提案同意票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程明明、张晓武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沧州明珠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3月21日


